附件2
	重点人群信息采集及处理报价表

	序号
	信息采集服务项目
	服务量(条)
	最高限价(元/条)
	单价（元）
	合计（元）
	备注

	1
	新建档案
	30000
	0.3
	
	
	

	2
	健康体检（含体检数据采集、体检报告等）
	22000
	5
	
	
	以管理人数为核算单位

	3
	慢病随访
	40000
	1
	
	
	以管理人数为核算单位

	4
	幼儿园体检
	22000
	2.5
	
	
	以管理人数为核算单位

	5
	散居儿童体检
	21000
	2
	
	
	以管理人数为核算单位

	6
	卫协+肺结核管理
	2000
	3
	
	
	

	7
	妇保建档、随访
	6000
	2
	
	
	

	8
	家庭医生签约（新签）
	30000
	0.2
	
	
	

	9
	其他新项目
	20000元
	
	
	根据工作需求，新增数据采集

	项目总报价
	小写¥              元
	

	
	大写（人民币）             元    
	


填表说明：
1. 供应商必须按报价表的格式填写，不得增加或删除表格内容。除单价、金额或项目要求填写的内容外，不得擅自改动报价表内容，否则将有可能影响成交结果，不推荐为成交候选人；
2. 按单价汇总金额以及项目总报价计算结果需准确无误，如出现计算错误则按无效响应处理。
3. 为避免恶意低价中标，如参与竞价供应商报价严重低于行业正常价格的，须提供材料说明（如：成本依据等，格式自拟）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；

供应商名称（单位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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